
《新县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的说明

为维护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建设用地有效供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县自然资源局牵头起草了《新县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补偿标准》（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最低补偿标准〉的通知》（豫政文〔2025〕16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按时完成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发〔2025〕11号）和《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关于印发信阳市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调整工作方案〉的通知》（信自然资办〔2025〕4号）等有关文件要求，对我县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进行调整更新。按照县政府工作安排，县政府办公室第一时间组织专人认真学习领会省、市文件精神，以省最低补偿标准为基础，结合我县社会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情况的实际，县自然资源局牵头制定了《补偿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政策依据
（1）《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最低补偿标准的通知》（豫政文〔2025〕16号）；

（2）《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按时完成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发〔2025〕11号）；

（3）《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关于印发信阳市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调整工作方案的通知》（信自然资办〔2025〕4号）。

三、主要内容

《补偿标准》（征求意见稿）总体框架与省保持一致，根据我县具体情况对部分分类体系进行了增加，一级分为青苗、林木、建筑物、构筑物、地上附着物和其他附着物5大类，二级24类，三级86类，细分类为200类；三级分类较现执行标准增加了52类，细分类较现执行补偿标准增加了125类；未变动项为15类，调增项为49类，调减项为0类。

四、主要特点
1.政策衔接性强。充分贯彻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在原有补偿标准的基础上，按照相关政策要求拟定新的补偿标准。

2.标准清晰透明。统一并细化了征收标准分类体系，全省具有各县市均具有可比性。

五、实施时间
具体实施日期将在履行完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等程序后，于正式发布文件中明确。

六、征求意见情况
目前，《补偿标准》（征求意见稿）已初步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确保补偿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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